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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 违法行 为的 刑事责任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解读之五

复 义

《 财政违法 行 为处罚处分 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中规定的

对财政违法行为进行制裁的措施，

除包括行政处罚、处理和处分，还

包括财政违法行为应承担的刑事责

任。财政违法行为涉及的刑事罪名

较多，根据违法行为及其主体的不

同，可能构成犯罪的分为以下几种

情形。

一、财政收入执收单位、财政

部门和国库机构、财政预决算的编

制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及其工作人

员的财政违法行为可能涉及的刑事

罪名

财政收入执收单位 、财政部门

和国库机构、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

门和预算执行部门及其工作人员，

作为财政违法行为的主体，主要体

现在《条例》的第三条、第四条、

第五条和第七条当中。其中，财政

收入执收单位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财

政收入管理规定行为和违反国家财

政收入上缴规定的行为构成犯罪涉

及的罪名有：滥用职权罪（《刑法》

第 397 条）；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

款罪（《刑法》第 404 条）；玩忽职

守罪（《刑法》第 397 条 ）等。财政

部门和国库机构工作人员违规上解

下拨财政资金的行为涉及的罪名有

私分罚没财物罪（《刑法》第 3 9 6

条）；挪用公款罪（《刑法》第 397

条 ）等。财政预决算的编制部门和

预算执行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预算

管理规定行为涉及的罪名有挪用公

款罪（《刑法》第 397 条）。
1. 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

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的行为。本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

主要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括财政

收入执收单位的工作人员。
2 . 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

罪，是指财政收入执收单位中的税

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

征、少征应征税款，致使国家税收

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本罪的主体

是有税收征收管理权的工作人员。
3. 玩忽职守罪，是指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

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

的行为。本罪主体主要是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包括财政收入执收单位的

工作人员。
4. 私分罚没财物罪，是指司法

机关 、行政执法机关违反国家规

定，将应当上缴国家的罚没财物，

以单位名义集体私分给个人的行

为。财政违法行为中的私分罚没财

物主要指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活动

中私分没收的财物和收缴的罚款。

5.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

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

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

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

三个月未还的行为。
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财政

违法行为可能涉及的刑事罪名

作为财政违法行为的主体，国

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财政违法行为主

要体现在《条例》的第六条、第八

条和第十二条当中。其中，违规使

用、骗取财政资金的行为涉及的刑

事罪名有挪用公款罪（《刑法》第 384

条）；诈骗罪（《刑法》第 266 条）；

挪用特定款物罪（《刑法》第 2 7 3

条 ）。违反国有资产管理规定的行

为涉及的刑事罪名有徇私舞弊低价

折股、出售国有资产罪（《刑法》第

169条）；贪污罪（《刑法》第383条）；

挪用公款罪（《刑法》第 384 条）；

私分国有资产罪（《刑法》第 3 9 6

条 ）。骗取或违规使用有关资金的

行为涉及的刑事罪名有挪用公款罪

（《刑法》第 384 条）；诈骗罪（《刑

法》第 396 条 ）。
1 . 挪用公款罪（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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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

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

行为。
3 . 挪用特定款物罪，是指违反

国家专款专用的财经管理制度，挪

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

扶贫、移民、救济的款物，情节严

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

重大损害的行为。如果挪用特定款

物归个人使用，则以挪用公款罪或

者挪用资金罪论处。挪用特定款物

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

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构成挪用特定

款物罪的法定条件。

4. 徇私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

有资产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或

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徇私

舞弊低价折股、出售国有资产，致

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5. 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

和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

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

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

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

他手段，非法占 有公共财产的行

为。公共财产包括国有财产、集体

财产；用于扶贫和其他公益事业的

社会捐助或者专项基金的财产。在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集体

企业和人民团体管理、使用或者运

输中的私有财产，属于公共财产。
6 . 私分国有资产罪，是指国家

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违反国家规定，以单位

名义将国有资产集体私分给个人，

数额较大的行为。
三、单位和个人的财政违法行

为可能涉及的刑事罪名

单位和个人作为财政违法行为

的主体，其财政违法行为主要体现

在《条例》的第九条、第十六条和

第二十一条当中。其中，违反有关

投资建设项目规定的行为涉及的刑

事罪名有挪用公款罪（《刑法》第 384

条）；诈骗罪（《刑法》第 266 条）；

挪用特定款物罪（《刑法》第 2 7 3

条）；挪用资金罪（《刑法》第 272

条）；串通投标罪（《刑法》第 223

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

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刑法》第 40 6

条 ）等。违反财政收入票据管理行

为涉及的刑事罪名有伪造、出售伪

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购买伪造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刑法》第 20 6

条 ）；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

购买 伪 造 的 增值 税 专 用 发 票 罪

（《刑法》第 208、211 条）；非法制

造 、出售非法制造的发票罪（《刑

法》第 209、211 条）；徇私舞弊发

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罪

（《刑法》第 405 条）；伪造、变造、

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

（《刑法》第 280 条）；伪造公司、企

业、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印章罪

（《刑法》第 405 条）等。妨害财政监

督机关执行公务行为涉及的刑事罪

名为妨害公务罪（《刑法》第 277 条）

等。
1 . 挪用公款罪（同上）。
2 . 诈骗罪（同上 ）。
3 . 挪用特定款物罪（同上 ）。
4 . 挪用资金罪，是指公司、企

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

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并符合

其他法定条件的犯罪行为。
5 . 串通投标罪，是指投标人相

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或者

其他投标人的利益，情节严重的行

为，或者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

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合法利

益的行为。
6 .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

行合同失职被骗罪，是指国家机关

工作人员在签订 、履行合同过程

中，因严重不负责任被诈骗，致使

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7 . 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罪，是指非法印制或者出售

非法印制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

为。
8. 非法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

购买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

指违反国家发票管理法规，非法购

买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购买伪造的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9. 非法制造、出售非法制造的

发票罪，是指违反国家发票管理法

规，伪造 、擅自制造或者出售伪

造、擅自制造的除增值税专用发票

以外的其他发票的行为。
1 0 . 徇私舞弊发售发票、抵扣

税款、出口退税罪，是指税务机关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发

售发票、抵扣税款、出口退税的公

务活动中，徇私舞弊、致使国家利

益遭受重大损失。
1 1 . 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

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是指伪造、

变造 、买卖国家机关的公文、证

件、印章的行为。

1 2 . 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

位、人民团体印章罪，是指伪造公

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

章的违法行为。

四、企业和个人的财政违法行

为可能涉及的刑事罪名

作为财政违法行为的主体，企

业和个人的财政违法行为主要体现

在《条例》的第十三条、第十四条

当中。其中，企业和个人不缴或少

缴财政收入的行为涉及的刑事罪名

有偷税罪（《刑法》第 201、211、212

条）；逃避追缴欠税罪（《刑法》第

203 条）；私分罚没财物罪（《刑法》

第 396 条）等。企业和个人骗取、违

规使用有关资金的行为涉及的刑事

罪名有诈骗罪（《刑法》第 266 条）；

挪用公款罪（《刑法》第 384 条）；

骗取出口退税罪（《刑法》第 2 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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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212 条）；签订、履行合同失

职被骗罪（《刑法》第 167 条）；串

通投标罪（《刑法》第 223 条）等。
1. 偷税罪，是指纳税人或者扣

缴义务人故意违反税收法规，采取

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账簿、

记账凭证，在账簿上多列支出或者

不列、少列收入，经税务机关通知

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

税申报的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应纳

税款，数额较大，或者因偷税被税

务机关给予两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

行为。

2 . 逃避追缴欠税罪，是指纳税

人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

匿财产的手段，致使税务机关无法

追缴欠缴的税款，数额较大的行

为。

3 . 诈骗罪（同上 ）。
4 . 挪用公款罪（同上 ）。
5 . 骗取出口退税罪，是指以假

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骗取国

家出口退税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6 . 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

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

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在签订、

履行合同过程中，因严重不负责任

被诈骗，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

失的行为。
7 . 串通投标罪（同上）。

此外，执法人员执法违法也可

能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财政部

门、审计机关、监察机关的工作人

员在行政执法中如果违法，可能涉

及的罪名有滥用职权罪（《刑法》第

3 9 7 条）；玩忽职守罪（《刑法》第

397 条）等。
（ 作者单位：财政部条法司行

政复议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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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至 2003 年期间，我受组

织指派，作为财政监察专员办事机

构的代表，四次赴京参加《财政违

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以下简称

《条例》）的立法工作。如今，《条例》

已经国 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并于

2005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这是财政

监督立法工作的重大突破，对于财

政监督战线特别是财政部驻各地的

派出机构辛勤工作的广大同志而

言，是一件大事，更是一件喜事。

《条例》的出台，既是我们依法行政

工作的依据，又为我们的日常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结合学习《条

例》，回忆立法工作中的 艰辛历

程，我有诸多体会和感想，愿意与

大家共同分享。
一、《条例》是财政部门抛弃部

门利益，依法接受监督，依法理

财、理财为民理念的体现，是部门

法立法中利益至上理念的扬弃，体

现了权利和义务相对等的良法善律

特征。这是我在参与立法中感触最

深也是受教育最深的地方。一般的

部门法，强调部门利益和部门执法

主体的垄断性，忽视行政相对人的

权利。而《条例》却避免了这一弊

病，使财政部门成为执法和守法主

体的统一。《条例》从第三条、第四

条开始，就将包括财政部门及其派

出机构的财政收入执收单位及其工

作人员作为规范对象，这样一来，

财政部驻各地专员办在征收中央非

税收入的过程中，就有了执法责任

和风险。一些违法行为，不管是作

为还是不作为，都会受到追究。《条

例》第五条直截了当将财政部门、

国库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列为规范对

象，第六、八 、十、十一 、十二诸

条，规范对象为包括财政部门的国

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第七条的规

范对象为以财政部门为主的财政预

决算的编制和预算执行部门及其工

作人员，第九、十七条所规范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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